
中華郵政《金融科技知識》修訂表 

 

 

▲P132,133 頁數倒置，正確順序應為：P131→P133→P132→P134 

▲P44 選擇題第 28 題，答案(D)修改為→(A) 

▲P61 選擇題第 4 題，答案(B)修改為→(D) 

▲P68 選擇題第 8 題，答案(D)修改為→(C) 

▲P103 第 2 點「區塊主體(Block Header)：記錄交易」 

修改為→「區塊主體(Block Body)：記錄交易」 

▲P170 選擇題第 9 題答案(B)修改為→(C) 

▲P216 第 2 行 

(二)特性：金融科技具有四個特性，修改為→監理科技具有四個特性 

▲P217 第 17.18 行 

三、金融科技的類型，修改為→監理科技的類型 

金融科技分為四大類型：(1) ，修改為→監理科技分為四大類型：(1)  

 


